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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文化和旅游标准化工作细则》发布后，旅游标准被法律引用而具有了强制属性这一点引人关注，由于

旅游标准被广泛用于行政管理和司法诉讼，有必要进一步厘清旅游标准的法律属性及其效力，以便明确两者定位，发挥

两者最佳的效果。【方法】本文从旅游市场特点角度进行分析，提出了旅游标准编制与运用的成因，并从法律视角出发，

分别从旅游标准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内容功能等方面剖释旅游标准的法律属性。【结果】在倡导多元治理的当下，旅游

标准作为旅游市场治理的工具，发挥着软法的作用。旅游标准化反映了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但其法规范属性通过法律的

确认而获得。【结论】应进一步明确法律引用标准的原则、规则和方式，实现旅游标准与法律之间的相互补充，发挥协同

共治方面的叠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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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Detailed Rules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t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that tourism standards have been legally referenced and have mandatory attributes. As tourism standards are widely 

used i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judicial litig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the legal attributes and effectiveness 

of tourism standard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ir positioning and achieve the best results for both.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urism market, proposes the cause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ourism standards, and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explains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tourism standard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ubject of tourism standard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rocedures, content functions, etc. [Result] In the current era of advocating diversified governance, 

tourism standards serve as a tool for tourism market governance, and play a role. Tourism standardization reflects the spirit 

and principles of law, but its legal normative attributes are obtained through legal confirmation.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the principles, rules, and methods of legal reference standards, in order to make laws and tourism standards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to exert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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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24年《文化和旅游标准化工作细则》发布，

提出“提倡法规引用标准、政策实施配套标准。当

推荐性标准被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引用，则该推

荐性标准具有相应的强制约束力，应当按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关规定予以实施。”文件正式明确了

旅游标准基于被法律引用而产生的强制约束力，

使得推荐性标准也间接具有了与法律类似的规范

功能。实践中，旅游标准长期以来被业内视为“软

法”，我国各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常常借助旅游标

准进行市场管理，并将其作为对企业行为评价的

重要依据之一。我国《民法典》第511条规定，“当

事人就合同标的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强制性国

家标准履行；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按照推荐性

国家标准履行；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的，按照行业

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

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民法

典》以立法形式确认了标准在确定合同内容问题

上的重要功能。近年来，随着旅游行业的迅猛发

展，越来越多的旅游标准制定出台，行政管理和司

法诉讼中，旅游标准被大量采用，对旅游标准的法

律属性及其效力也存在不同的认识，这需要我们

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

1   旅游标准编制与运用成因

GB/T 20000.1-2014《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

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条目5.3中对标

准描述为：“通过标准化活动，按照规定的程序经

协商一致制定，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

南或特性，供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文件。”

可见，标准是一种确定事务状态应该遵循的路径或

具有的状态的特殊规范。作为旅游行业的专门性规

范，旅游标准是为旅游活动、旅游管理提供规则，

优化旅游业制度体系、促进旅游区域化合作与发

展、提高产品服务质量、促进资源优化组合、保护旅

游消费者和旅游企业合法权益的规范性文件。

旅游标准的产生源于行业发展的需要。随着

旅游产业不断壮大，旅游业辐射的领域越来越广

泛，需要调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现有的以法律为

主导的规范体系对旅游关系调整的供给不充分就

显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主体多元导致监管乏力

我国旅游产业异常庞大，对于其涉及的“食、

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在既有的行政管理体

系中，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在市场监管上存在较大

的限度，一般认为有明确法律依据监管对象仅包

括旅行社和导游、领队，在其他领域则显得力不从

心。以旅游资源管理为例，我国各级文化和旅游、

园林及宗教等部门均有管理权限，如：风景名胜区

由建设部门管理，森林公园由林业部门管理，地质

公园由自然资源部门管理，水利风景区由水利部门

管理。对于很多涉旅问题，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没有

自主管理的权限，加上各个部门在管理的过程中

也有各自的出发点的情况，使得旅游行政管理存

在监管多头复杂、治理效率受限、治理职能错位和

缺位等现象。此外，旅游市场主体还存在区别于其

他市场主体的特殊情况，有的旅游市场主体属于

政府直管形式，甚至存在政府和企业合股、政府职

能和企业经营事项混同等问题，在这种体制下，需

要进一步厘清各种关系。

1.2  客体属性提升监管难度

旅游市场行为的客体是旅游的交易标的，也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旅游服务，服务是非物质性

的、无形的、个性化的且难以固定的。现实中，行

政管理一般依据法律法规对行为进行评判，并依

据造成的法律后果做出处理，从而发挥对社会关

系的调整作用。旅游服务的特性决定了立法和旅

游合同对很多模糊地带的权利义务难以预先清晰

设定，市场监管过程中有时会缺乏具体的着力点，

从而不得不额外开展大量的工作，以便获得对事情

真相的真实认知，其监管难度远远大于对具体产

品的监管。

1.3  规则模糊引发权利救济问题

就当下的旅游法律体系而言，在进行全面的市

场规制问题上，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一方面旅游

市场监管规则过于原则，以《旅游法》为核心的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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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法律体系所规定内容不可能做得到事无巨细。其

他可用来调整旅游法律关系的立法，如《民法典》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亦为综合

性立法，并非仅仅针对旅游行为，在法律调整的适

应性上存在不足，在解决旅游业发展的实际问题上

功能有限；另一方面，由于旅游服务具有阶段性，

尤其旅游侵权有时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导致证据

难以有效保存，加之对相关行为调整缺乏明确的规

则，造成事后救济的方式难度大、成本高。

1.4“硬法”治理存在天然缺陷

为了保障政府监管的权威性，作为“硬法”的

旅游立法的强行法属性明显，主要通过行政强制

措施进行治理，治理手段较为单一，造成在市场治

理过程中，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往往处在相对立

的位置，使得政府监管部门与旅游企业或旅游者

难以进行顺畅的沟通，有时甚至激化矛盾，从而难

以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此外，旅游立法的确定性

和相对封闭性决定了其难以做到与时俱进，回应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的新诉求。

由于上述原因，旅游标准的产生就显得顺理

成章。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旅游标准

体系，旅游推荐性国家标准已有35项，强制性标准

1项，行业标准81项。在我国，旅游标准与政府运作

的体制机制息息相关。政府不仅是旅游标准化工

作的管理者，也是旅游标准的制定者和实施监督

者。可以说，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几乎包揽了标准化

的全部工作，标准化工作与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紧

密交织
[1]

。大量旅游标准在政府监管中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标准界定了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不作为与作为的界限，便于社会公众对政

府行为进行监督，为控制和规范行政裁量权提供

了有效依据；旅游标准的科学技术指标，为引导和

规范旅游企业优化发展，提供了行为指南和衡量

评价的尺度，提高了行政决定结果的准确性和过

程的公开性。

2  法律视角下的旅游标准

2.1  制定管理主体

全球标准化的实践表明，标准主要是由非政

府机构的标准化组织制定，属于私产品，而不属于

公产品，标准的制定权属于私权，而不属于公权
[2]

。

但我国的旅游标准比较特殊，在我国旅游业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编制主体主要有旅游政府主管

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旅游企业和旅游行

业协会等。目前有效的100余项旅游标准中，由文

化和旅游部（原国家旅游局）牵头制定的有63项，

省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牵头制定的有20项，占到

旅游标准总体量的80%。此外绝大部分标准的发

布主体或管理主体为文化和旅游部（原国家旅游

局）。这充分体现了文化和旅游部对标准本身和标

准化对象的充分、有力的管理权。

2.2  制定程序和要求

在我国，旅游标准的制定程序和要求与旅游规

章的基本相同，体现在：从主体上，旅游标准的立

项主体与规章立项主体“国务院部门”一致。旅游

国家标准的立项主体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旅游行业标准的立项主体是

文化和旅游部；从程序上，我国《标准化法》第15条

规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应当按照便捷有效的

原则采取多种方式征求意见……标准征求意见的

范围一般包括行政主管部门、旅游企业、教育科研

机构、个人等。”这些要求类似于旅游规章，旅游规

章在制定时，要求征求意见需采用多种形式，征求

意见需广泛，征求意见对象应丰富等。旅游标准制

定中的审查主要内容分技术审查和行政审查。技

术审查方面，主要关注标准编写的规范性、与其他

标准的协调性、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市场适用性以

及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行政审查方面，主要关注

标准的程序合法性和标准材料的齐全性。在合法

性、协调性、征求意见的吸收程度和技术要求方面

的规定也类似规章制定。

2.3  内容和功能

现有旅游标准大体分为规范评价类与指南基

础类。从标准内容看，规范评价类旅游标准主要就

旅游行为方式提供明确的规定，针对经营模式，规

定市场准入的规则、交易规则、竞争规则以及市

场管理规则等；针对服务质量，规定对旅游经营者

·Academic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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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旅游服务的水平进行评价的要求和尺度，通

过评价的内容衡量旅游行为是否有序以及旅游服

务质量的好坏。在约束力上，规范评价类标准为了

确保执行力度和灵活性，针对不同情况规定了强制

性内容和推荐性内容，在规范的表述上也有很大

不同。强制性内容直接设定义务，如GB/T 41648-

2022《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规定，“申

报的旅游民宿应正常开业一年以上，未发生相关

违法违规事件……旅游民宿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违

法违规事件的，应取消等级”。又如GB/T 15971-

2023《导游服务规范》提出“导游不应向旅游者

兜售物品或诱导、欺骗、强迫、变相强迫旅游者购

物”。推荐性内容赋予旅游经营者自由选择的可能

性，如GB/T 41011-2021《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指

南》规定，“有条件的景区宜开展合同能源管理”。

这类标准为自愿采用的推荐性标准，无法强制旅

游经营者对标采用或参与评定，当旅游经营者不

对标采用或不参与评定时，旅游标准的指导性建

议就无法落实。但无论是强制性还是推荐性，都

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类似法的指引功能、评价功

能和强制功能。

指南基础类旅游标准是经过提炼总结形成

的，为旅游活动提供普遍性、原则性、方向性的指

导以及建议和信息，并不规定具体的程序、方法、

特性指标或要求。它们主要通过引导旅游服务的提

供、过程的履行来推动旅游秩序的建立。在规范表

述上体现了说明性，一般不采用法律规范的表述形

式，也不具有类似法律规范的管理属性。

3   旅游标准化的法律属性

法律调整行为的基本模式是通过设定权利、

义务和责任，明确了什么行为是合法的，什么行为

是违法的以及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3]

，在对行为合

法、违法的判定问题上，法律有时需要借助标准的

力量。在（2020）浙01民终1239号浙江畅游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陈亚凤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

纷案中，二审裁判认为，旅游服务提供者除依据法

律规定外，还需参照案涉旅游合同和行业标准即

LB/T 052-2016《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的相

关规定。鉴于被告提供旅游服务不符合行业标准

的要求，未尽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应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在本案中，法院将行业标准作为裁

判依据，依此影响到旅行社法律后果的承担，从某

程度上来说，作为裁判依据的标准已经体现了法律

的属性。符合标准是证成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即标准尽管不具有私法的形式，但可以产生私法上

的效力。

旅游标准化反映了法律的精神和原则，其本

质是为了控制
[4]

，特定类型的旅游标准发挥了法的

规范作用，且和旅游立法的目标相同，但这并不意

味着旅游标准与法律只是形式有别，实为同性质

规范。总的来说，单独的旅游标准原则上没有法律

约束力，尽管强制性标准必须实施，但旅游领域唯

一的强制性标准GB 26529-2011《宗教活动场所

和旅游场所燃香安全规范》的内容也并不都具有

强制力，该标准明确“焚香炉、亭等燃香点宜设置

在殿堂外较为空旷的地带”“宜在宗教活动场所

和旅游场所的燃香点设置文明进香和环境保护等

引导标识，每次进香数量不宜超过3支”“宗教活

动场所和旅游场所宜采取广播、海报、宣传标识、

发放材料等形式，向信教群众、游客、导游等相关

人员宣传安全燃香、文明进香和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知识”的内容为推荐性规范，其余内容为强制

性。其他的推荐性旅游标准则通过被法律直接引

用或者间接引用的方式，获得实际约束效力，如：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娱乐场所的

边界噪声，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标准”。

在行政管理中或民事纠纷中，环境噪声标准即GB 

22337-2008《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作为

是否存在噪声污染的事实的评价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旅游标准实施并发挥效力，有

时要依托于政府的行政权力，而非通过市场机制。

如：《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理办法》规定“在本办

法所称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指符合国家标准GB/

T 26358《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相关要求，经文

化和旅游部认定的旅游度假区……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的认定和管理由文化和旅游部按照本办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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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GB/T 26358《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及相

关细则组织实施……”这类行政规章的制定目的

就是为了推动标准的实施，将标准作为基础，使标

准的全部或大部分内容上升为法律条文。虽然标

准具有法律的表达逻辑和特征，但仍然是通过法

律的确认使其具有法规范属性，而旅游标准单独

不具有法律属性，应该将标准与相对应的规章文

件视为一个整体作为法律渊源。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标准化是推

动社会主义治理法治化的重要依托。可以说，标准

是一种调节现代国家的硬件运行的重要“系统软

件”
[5]

。在旅游市场上，旅游标准发挥着法律所不

能代替的作用。标准化旅游产品实质是“政府信用

背书”，旅游标准化工作效能的发挥成为了政府信

用的担保，弥补了旅游市场信用经济不适配的情

况
[6]

。在公共权力存在限度的条件下，旅游市场新

常态的法治治理模式需要标准积极发挥作用以抵

抗常态执法失效的情况
[7]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实现简政放权、科学执法、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我们在旅游市场治理问题上，探索形

成“法律+标准”的治理模式。实践证明，标准与法

律协同治理有助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

化旅游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推行“放

管服”改革，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

过多等问题，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增强旅游经济的

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

障公平竞争，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从而增强旅

游业合作治理能力，实行由部门治理向社会公共

治理方式的转变
[8]

。采取标准化这种柔和、开放的

手段，将自上而下的单一命令和服从转变为政府

和公民双向互动的协商方式，平衡多元利益，协调

旅游管理部门与旅游企业、旅游消费者之间的关

系，弥补硬法的天然不足，达到柔性治理的目的，

实现治理提效。

4   结 语

《文化和旅游标准化工作细则》的出台，也加

速了旅游标准制定和实施的法治化进程，即标准

的编制更加严格，实施更加严谨。越接近于法的标

准更易被法律引用，越能发挥其预期的调整作用。

下一步，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引用标准的原

则、规则和方式，使标准的引导、规范、评价功能

更加凸显。同时，要积极开展旅游标准与法律融合

研究，使已经具备了法律属性的旅游标准有选择

地充实到旅游法律体系中去，为旅游法治体系的建

立和完善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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